
 
 

元智大學多元學習護照實施細則 條文修正對照表 

112.11.02 112學年度第 2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

條 

護照申請方式：凡符合

實施辦法第三條實施

對象學生，應至由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申請，經

核驗身分確認無誤後，

領取護照始得啟用本

校多元學習護照學生

使用權限。 

護照申請方式：凡符合

實施辦法第三條實施

對象學生，應至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申請，經核

驗身分確認無誤後，領

取護照。 

修正文字以符合多元

學習護照系統上線啟

用。 

第三

條 

活動認證審驗標準： 

一、符合實施辦法第四

條規範之活動類

別。 

二、限學校 portal系統

開放或、校內各

單位公開報名之

活動或各專案題

輔導老師指定專

案題內容。 

三、參與活動需有簽到

紀錄，參加期間

應遵守活動規

範，活動承辦單

位始得認列時

數。 

四、參與活動應填寫活

動紀錄表，並於

活動結束後，由

活動單位承辦人

員輔導老師或專

案輔導老師簽章

線上認證且保留

活動相關證明資

料。 

活動認證審驗標準： 

一、符合實施辦法第四

條規範之活動類

別。 

二、限學校 portal系統

開放或校內各單

位公開報名之活

動或各專題輔導

老師指定專題內

容。 

三、參與活動需有簽到

紀錄，參加期間

應遵守活動規

範，活動承辦單

位始得認列時

數。 

四、參與活動應填寫活

動紀 錄表，並於

活動結束後由單

位承辦人員簽章

且保留活動相關

證明資料。 

1. 第二款文字修訂以

符合多元學習護照

實施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專案活動。 

2. 第四款修訂，除配

合系統化改為線上

認證，並明確區分

多元學習護照系統

中三類型輔導老

師： 

(1) 活動輔導老師：校

內各活動主辦單

位承辦同仁。 

(2) 護照輔導老師：多

元學生自行邀請

擔任其多元學習

護照輔導老師，每

學期固定一位。 

(3) 專案輔導老師：多

元學習護照實施

辦法第四條第二

款專案活動「快樂

學習營」及「職涯

特讚隊」之指導老

師。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

條 

登錄認證審驗標準： 

一、符合實施辦法第五

條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七條規範者，

得至學務處諮商與

就業輔導組多元學

習護照系統登錄資

料。 

二、申請者需依公告辦

理日期上網填寫護

照登錄表，經核驗

人員學務處諮商與

就業輔導組審核無

誤，得予核蓋專章

認證所登錄之時

數。 

三、每次登錄應經護照

輔導老師認證並檢

附學習心得 1篇。 

四、活動時數採年度累

計制，活動時數累

計未達 10小時者，

該次不予核發學習

助學金，但可累計

至下次合併登錄時

數及核發學習助學

金。 

登錄認證審驗標準： 

一、符合實施辦法第

五條及第七條規

範者，得至學務處

諮商與就業輔導

組登錄資料。 

二、申請者需上網填

寫護照登錄表，經

核驗人員審核無

誤，得予核蓋專

章。 

三、每次登錄應經輔

導老師認證並檢

附學習心得 1篇。 

四、活動時數採年度

累計制，活動時數

累計未達 10 小時

者，該次不予核發

學習助學金，但可

累計至下次合併

登錄時數及核發

學習助學金。 

1. 明確列出符合的法

規。 

2. 配合系統化，修改

審核單位，並刪除

核章等文字。 

第五

條 

學習助學金核發方

式： 

一、每年度首次領取

啟用多元學習護

照系統者，需完

成教育部大專校

院就業職能平台

( 以 下 簡 稱

UCAN)職場共通

職能診斷線上測

學習助學金核發方

式： 

一、每年度首次領取

多元學習護照

者，需完成教育

部大專校院就業

職能平台 (以下

簡稱 UCAN)職

場共通職能診斷

線上測驗及參加

1. 修訂文字以符合多

元學習護照系統上

線啟用。 

2. 修正參加成果發表

會組隊人數，以提

升多元學生團隊合

作及資源共享的能

力。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驗及參加 UCAN

解測說明會；個

人基本資料線上

登錄完成，經護

照輔導老師認證

後，每名核發

5,000元。 

二、學習助學金核發

標準為每小時

400元。 

三、為鼓勵學生參與

本計畫專案活

動，得依當年度

預算額度，編列

專款專用學習助

學金，以提升經

濟不利學生參與

多元培力之成

效。 

四、參與本計畫之學

生，須由 2 3-5人

（含）以上組成

團隊參加學務處

每學期規劃辦理

之成果發表會，

展現及分享學習

成果，評選優勝

團隊，核予獎勵

學 習 助 學 金

15,000元。 

UCAN 解測說明

會；個人基本資

料線上登錄完

成，經輔導老師

認證後，每名核

發 5,000元。 

二、學習助學金核發

標準為每小時

400元。 

三、為鼓勵學生參與

本計畫專案活

動，得依當年度

預算額度，編列

專款專用學習助

學金，以提升經

濟不利學生參與

多元培力之成

效。 

四、參與本計畫之學

生，須由 2人（含）

以上組成團隊參

加學務處每學期

規劃辦理之成果

發表會，展現及分

享學習成果，評選

優勝團隊，核予獎

勵 學 習 助 學 金

15,000元。 

第六

條 

輔導機制： 

一、生活輔導組於每學

期初彙整該學期

符合實施辦法第

三條實施對象條

件學生名冊，列

為優先輔訪及關

輔導機制： 

一、生活輔導組於每學

期初彙整該學期

符合實施辦法第

三條實施對象條

件學生名冊，列

為優先輔訪及關

1. 依實際現況做文字

修正。 

2. 修正文字以符合多

元學習護照系統上

線啟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懷對象，經由學

輔同仁、系輔教

官、系諮商老師

及導師（以下簡

稱「系輔人員」）

協助蒐集學生個

別需求資料（如

課業輔導、生/職

涯、經濟等）後，

轉交生活輔導組

依特殊需求類別

轉介相關單位。 

二、本輔導機制設定每

次累計活動時數

滿 10小時者，始

得核發學習助學

金，以鼓勵學生

參與學習並強化

其學習成效。 

三、依據學生所填護照

登錄表資料，瞭

解學生學習面

向，轉知活動承

辦單位參考，特

殊需求者轉介相

關單位輔導及協

助。 

四、活動公告後逾兩個

月未申領護照及

未登錄者，生活

輔導組應通知系

輔人員關懷聯

繫，協助學生排

除學習困境，或

轉介其他單位輔

導。 

懷對象，經由學

輔同仁、系輔教

官、系諮商老師

及導師（以下簡

稱「系輔人員」）

協助蒐集學生個

別需求資料（如

課業輔導、生/職

涯、經濟等）後，

轉交生活輔導組

依類別轉介相關

單位。 

二、本輔導機制設定每

次累計活動時數

滿 10小時者，始

得核發學習助學

金，以鼓勵學生

參與學習並強化

其學習成效。 

三、依據學生所填護照

登錄表，瞭解學

生學習面向，轉

知活動承辦單位

參考，特殊需求

者轉介相關單位

輔導及協助。 

四、活動公告後逾兩個

月未申領護照及

未登錄者，生活

輔導組應通知系

輔人員關懷聯

繫，協助學生排

除學習困境，或

轉介其他單位輔

導。 

五、每學期辦理輔導說

明會，並公開徵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每學期辦理輔導說

明會，並公開徵

求校內各單位有

意願參與之輔導

老師推動輔導活

動，提供學生個

別化適性輔導機

制。 

求校內各單位有

意願參與之輔導

老師推動輔導活

動，提供學生個

別化適性輔導機

制。 

第七

條 

退場機制： 

一、持有經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審核符合

護照資格學生如

因休學、退學、畢

業，或不符合實

施辦法第三條規

定資格者，學生

應主動通知至諮

商與就業輔導組

繳回護照，方得

依實際已認證時

數領取學習助學

金，未繳回主動

通知 者視同放

棄。 

二、經輔訪確認無需求

者，尊重學生決

定，不列入本活

動輔導機制。 

退場機制： 

一、持有護照學生如因

休學、退學、畢

業，或不符合實

施辦法第三條規

定資格者，應至

諮商與就業輔導

組繳回護照，方

得依實際已認證

時數領取學習助

學金，未繳回者

視同放棄。 

二、經輔訪確認無需求

者，尊重學生決

定，不列入本活

動輔導機制。 

修正文字以符合多元

學習護照系統上線啟

用。 



 
 

元智大學多元學習護照實施細則 

107.03.22  106學年度第 8次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107.10.04  107學年度第 2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1.01  107學年度第 3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2.06  107學年度第 5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1.07  108學年度第 3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2.05  108學年度第 4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2.03  109學年度第 5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1.11  110學年度第 2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1.05  111學年度第 7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3.02  111學年度第 10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1.02  112學年度第 2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完善經濟不利學生照護與輔導，依據本校「多元學習護照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實施辦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本實施細則。 

第二條 護照申請方式：凡符合實施辦法第三條實施對象學生，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核驗身分確認無誤後，始得啟用本校多元學習護照學生使用權限。 

第三條 活動認證審驗標準： 

一、符合實施辦法第四條規範之活動類別。 

二、限學校 portal系統、校內各單位公開報名之活動或各專案輔導老師指定專

案內容。 

三、參與活動需有簽到紀錄，參加期間應遵守活動規範，活動承辦單位始得認

列時數。 

四、參與活動結束後，由活動輔導老師或專案輔導老師線上認證且保留活動

相關證明資料。 

第四條 登錄認證審驗標準： 

一、符合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七條規範者，得至多元學習護照

系統登錄資料。 

二、申請者需依公告辦理日期上網登錄，經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審核無

誤，得予認證所登錄之時數。 

三、每次登錄應經護照輔導老師認證並檢附學習心得 1篇。 

四、活動時數採年度累計制，活動時數累計未達 10小時者，該次不予核發學

習助學金，但可累計至下次合併登錄時數及核發學習助學金。 

第五條 學習助學金核發方式： 

一、每年度首次啟用多元學習護照系統者，需完成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

平台(以下簡稱 UCAN)職場共通職能診斷線上測驗及參加 UCAN 解測說

明會；個人基本資料線上登錄完成，經護照輔導老師認證後，每名核發

5,000元。 

二、學習助學金核發標準為每小時 400元。 



 
 

三、為鼓勵學生參與本計畫專案活動，得依當年度預算額度，編列專款專用學

習助學金，以提升經濟不利學生參與多元培力之成效。 

四、參與本計畫之學生，須由 3-5人（含）以上組成團隊參加學務處每學期規

劃辦理之成果發表會，展現及分享學習成果，評選優勝團隊，核予獎勵學

習助學金 15,000元。 

第六條 輔導機制： 

一、生活輔導組於每學期初彙整該學期符合實施辦法第三條實施對象條件學

生名冊，列為優先輔訪及關懷對象，經由學輔同仁、系輔教官、系諮商老

師及導師（以下簡稱「系輔人員」）協助蒐集學生個別需求資料（如課業

輔導、生/職涯、經濟等）後，轉交生活輔導組依特殊需求類別轉介相關

單位。 

二、本輔導機制設定每次累計活動時數滿 10小時者，始得核發學習助學金，

以鼓勵學生參與學習並強化其學習成效。 

三、依據學生登錄資料，瞭解學生學習面向，轉知活動承辦單位參考，特殊需

求者轉介相關單位輔導及協助。。 

四、活動公告後逾兩個月未登錄者，生活輔導組應通知系輔人員關懷聯繫，協

助學生排除學習困境，或轉介其他單位輔導。 

五、每學期辦理輔導說明會，並公開徵求校內各單位有意願參與之輔導老師

推動輔導活動，提供學生個別化適性輔導機制。 

第七條 退場機制： 

一、經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審核符合護照資格學生如因休學、退學、畢業，或不

符合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資格者，學生應主動通知諮商與就業輔導組，

方得依實際已認證時數領取學習助學金，未主動通知者視同放棄。 

二、經輔訪確認無需求者，尊重學生決定，不列入本活動輔導機制。 

第八條 本實施細則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元智大學多元學習護照實施細則（原條文） 

107.03.22  106學年度第 8次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107.10.04  107學年度第 2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1.01  107學年度第 3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2.06  107學年度第 5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1.07  108學年度第 3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2.05  108學年度第 4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2.03  109學年度第 5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1.11  110學年度第 2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1.05  111學年度第 7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3.02  111學年度第 10次學務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完善經濟不利學生照護與輔導，依據本校「多元學習護照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實施辦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本實施細則。 

第二條 護照申請方式：凡符合實施辦法第三條實施對象學生，應至學務處生活輔導

組申請，經核驗身分確認無誤後，領取護照。 

第三條 活動認證審驗標準： 

一、符合實施辦法第四條規範之活動類別。 

二、限學校 portal 系統開放或校內各單位公開報名之活動或各專題輔導老師

指定專題內容。 

三、參與活動需有簽到紀錄，參加期間應遵守活動規範，活動承辦單位始得認

列時數。 

四、參與活動應填寫活動紀錄表，並於活動結束後由單位承辦人員簽章且保

留活動相關證明資料。 

第四條 登錄認證審驗標準： 

一、符合實施辦法第五條及第七條規範者，得至學務處諮商與就業輔導組登

錄資料。 

二、申請者需上網填寫護照登錄表，經核驗人員審核無誤，得予核蓋專章。 

三、每次登錄應經輔導老師認證並檢附學習心得 1篇。 

四、活動時數採年度累計制，活動時數累計未達 10小時者，該次不予核發學

習助學金，但可累計至下次合併登錄時數及核發學習助學金。 

第五條 學習助學金核發方式： 

一、每年度首次領取多元學習護照者，需完成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以下簡稱UCAN)職場共通職能診斷線上測驗及參加UCAN解測說明會；

個人基本資料線上登錄完成，經輔導老師認證後，每名核發 5,000元。 

二、學習助學金核發標準為每小時 400元。 

三、為鼓勵學生參與本計畫專案活動，得依當年度預算額度，編列專款專用學

習助學金，以提升經濟不利學生參與多元培力之成效。 

四、參與本計畫之學生，須由 2 人（含）以上組成團隊參加學務處每學期規

劃辦理之成果發表會，展現及分享學習成果，評選優勝團隊，核予獎勵學



 
 

習助學金 15,000元。 

第六條 輔導機制： 

一、生活輔導組於每學期初彙整該學期符合實施辦法第三條實施對象條件學

生名冊，列為優先輔訪及關懷對象，經由學輔同仁、系輔教官、系諮商老

師及導師（以下簡稱「系輔人員」）協助蒐集學生個別需求資料（如課業

輔導、生/職涯、經濟等）後，轉交生活輔導組依類別轉介相關單位。 

二、本輔導機制設定每次累計活動時數滿 10小時者，始得核發學習助學金，

以鼓勵學生參與學習並強化其學習成效。 

三、依據學生所填護照登錄表，瞭解學生學習面向，轉知活動承辦單位參考，

特殊需求者轉介相關單位輔導及協助。 

四、活動公告後逾兩個月未申領護照及未登錄者，生活輔導組應通知系輔人

員關懷聯繫，協助學生排除學習困境，或轉介其他單位輔導。 

五、每學期辦理輔導說明會，並公開徵求校內各單位有意願參與之輔導老師

推動輔導活動，提供學生個別化適性輔導機制。 

第七條 退場機制： 

一、持有護照學生如因休學、退學、畢業，或不符合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資格

者，應至諮商與就業輔導組繳回護照，方得依實際已認證時數領取學習

助學金，未繳回者視同放棄。 

二、經輔訪確認無需求者，尊重學生決定，不列入本活動輔導機制。 

第八條 本實施細則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